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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芭田股份”）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票简称：芭田股份  

上市公司股票代码：002170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黄林华 

通讯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苑路3号4-6楼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深圳思思乐食品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西丽镇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2011年3月8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１、本报告书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

称《准则15号》）等有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 

２、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

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３、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15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

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在芭田股份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提交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

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持有的芭田股份的股份。 

４、本次股东持股变动行为无需获得政府部门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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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作如下解释：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黄林华先生、深圳思思乐食品有限公司 

芭田股份、上市公司 指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 本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 指 人民币元 

注：黄林华先生、深圳思思乐食品有限公司存在“在上市公司的收购及相关  

股份权益变动活动中有一致行动情形的投资者，互为一致行动人”关系，因此构

成了《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83条规定一致行动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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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黄林华先生，男，中国国籍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440528195504203951，住所：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雅涛花园A2栋707号。 

通讯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苑路3号4楼。现任芭田股份管控稽

查部稽查专员，是芭田股份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黄培钊先生之姐夫。 

深圳思思乐食品有限公司，注册登记号:440301501131578。深圳市福迪投资

有限公司持有深圳思思乐食品有限公司60%的股权。 

芭田股份实际控制人黄培钊之姐姐黄佩淑(黄林华之配偶)、妹妹黄淑芝分别

持有深圳市福迪投资有限公司61%和39%的股权。 

通讯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西丽镇九祥新工业园1-3栋。 

二、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百分

之五以上的发行在外股份的情况 

黄林华先生、深圳思思乐食品有限公司未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百分之五 

以上的发行在外股份。 

 

 

 

 

 

 

 

 

 

 

 

 



 5 

第三节    持股计划 

 

权益变动目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出于自身需求。 

本次减持后信息披露义务人黄林华先生持有本公司13.102％股份。信息披露

义务人深圳思思乐食品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5.751％股份。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

来 12 个月有可能继续减少其在芭田股份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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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 

芭田股份2007年9月1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至2010年9月21日，信息披

露义务人黄林华先生、深圳思思乐食品有限公司原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72,576,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3.829%。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和集

合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本公司股份后，信息披露义务人黄林华先生、深圳思思乐食

品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减少至目前的18.853%，累计减少4.976%。具体如下： 

1、2010年10月27日，深圳思思乐食品有限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

易系统出售本公司股份3,00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0.985%。 

2、2010年10月29日，深圳思思乐食品有限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合竞

价交易系统出售本公司股份533,169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0.175%。 

3、2010年12月22日，黄林华先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合竞价交易系统出

售本公司股份1,256,899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0.412%。 

4、2010年12月23日，黄林华先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合竞价交易系统出

售本公司股份1,584,689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0.520%。 

5、2010年12月29日，黄林华先生通过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出

售本公司股份7,15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2.347%。 

6、2011年3月2日，深圳思思乐食品有限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合竞价

交易系统出售本公司股份525,141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0.172%。 

7、2011年3月7日，深圳思思乐食品有限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合竞价

交易系统出售本公司股1,104,800份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0.362%。 

截至本报告书披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黄林华先生持有芭田股份39,904,412

股，占该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3.102%；信息披露义务人深圳思思乐食品有限公司

持有芭田股份17,516,890股，占该上市公司总股本的5.751%。上述一致行动人合

计持有芭田股份57,421,302股，占该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8.853%。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此次减持股份是各自需要的独立行为，并未就此减持行

为达成一致行动意向，也没有签署相关协议。 

三、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芭田股份股票不存在被质押、 

冻结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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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挂牌交易股份的情况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黄林华先生、深圳思思乐食品

有限公司在提交本报告书之日（2011年3月8日）前６个月内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

的集中交易买卖芭田股份股票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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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应当披露为避免对报告

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声    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黄林华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字）： 

 

 

 

             信息披露义务人：深圳思思乐食品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 

 

 

     签署日期：2011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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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备查文件 

 

1、芭田股份：股东（黄林华）所持股份减持函； 

2、芭田股份：股东（思思乐）所持股份减持函； 

3、芭田股份：股东所持股份减持公告。 

 


